附件3
张家川县2025年粮改饲项目目标任务书
（样本）
[bookmark: _GoBack]
项目主管单位:   张家川县畜牧兽医事务服务中心   (以下简称甲方)
项目监管单位:                乡（镇）人民政府  (以下简称乙方)
项目实施主体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以下简称丙方)
   
根据《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2025 年粮改饲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》(甘农药饲屠发﹝2025﹞2号)文件精神，为保质保量完成张家川县2025年粮改饲项目任务，全面提升种养效益，现就“张家川县2025年粮改饲项目”签订本任务书。
    一、项目实施内容
按照主体申报、乡镇推荐、县级审核的原则，丙方申请实施该项目，项目建设地点位于                    ，确定青贮饲料玉米      亩      吨，并于10月底前完成收贮任务。
二、各方职责
1.甲方职责。甲方为项目的主管单位，负责制定项目实施方案，并按照项目进度安排，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；指导项目实施主体做好粮改饲项目实施工作；组织完成县级项目验收工作。
2.乙方职责。组织确定上报项目实施主体；监督项目实施主体按方案要求和时间节点完成项目目标任务；督促项目实施主体保质保量完成饲料玉米青贮任务，完善相关台账、表册、印证资料等；协调解决项目实施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；丙方完成项目建设任务后，对丙方粮改饲任务完成情况进行核查，并向甲方提出验收申请。
3.丙方职责。按照已确定收贮任务，制定详细的项目实施计划；完善青贮池和饲草收获、裹包等青贮设施设备，按要求完成目标任务，并保证青贮饲草质量；按照《张家川县2025年粮改饲项目实施方案》要求，认真填报饲料玉米种植、收贮、加工等台账，并提供青贮种植收购合同等相关项目资料；并对资料的真实性负责，自觉接受乡镇政府、纪委、审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。
三、其它事宜
合同未尽事宜，三方协商决定。本合同一式三份，甲、乙、丙三方各一份。  

项目主管单位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负责人:（签字）


项目监管单位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负责人:（签字）


项目实施单位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负责人:（签字）

 签定时间: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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